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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

◆水利署預告耗水費徵收辦法(以下簡稱徵收辦法)，於112 年 01 月

06日公告，並於112年2月1日實施。

◆依前述徵收辦法第六條規定，用水人可以前一年七月一日至當年

六月三十日水污染防治費者，其已繳納水污染防治費額度得申請

抵減。

◆本局所轄污水處理廠屬園區型整體繳納水污染防治費者，水利署

回復「服務中心若能提供轄內各用水人已繳納水污費資料金額之

證明文件，即可抵減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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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耗水費徵收辦法重點
說明



◆耗水費徵收時間及對象如下：

◼ 計徵水量期間：以用水人前一年十一月至當年四月。

◼ 徵收對象：單月使用自來水、地面水及地下水之總用水量逾九千立

方公尺者為徵收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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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徵期間11月-4月

前一年度1-12月 當年度1-12月



◆用水人符合下列條件，耗水費得予減徵或抵減(第6條第1項)

◼ 第1款：再生水及海淡水於前一年七月一日至當年六月三十日合計使

用量達六千立方公尺以上，並取得證明者，減徵費額之百分

比如附表。但未達用水計畫書當年度承諾再生水或海淡水使

用量百分之八十者不適用。

◼ 第2款：投資水資源開發或節水設備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經費，

得於十年內分年抵減至核定投資經費之一半。

◼ 第3款：依限繳納前一年七月一日至當年六月三十日水污染防治費者

，其已繳納水污染防治費額度得申請抵減。

◼ 減徵及抵減總額不得逾費額之百分之六十。

7



8

參、廠商水污染防治費繳
納費用分配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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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依法水污染防治費每半年繳納一次(1~6月；7~12月)

◆ 為利廠商執行耗水費抵減作業，擬配合水污染防治費

繳納期間，計算廠商當期水污染防治費用佔比金額。

◆ 擬定計算原則如下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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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廠商收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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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廠商收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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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廠商收費
水量

D廠商收費
水量

E廠商收費
水量

A廠商繳納
水污費

B廠商繳納水
污費

C廠商繳納水
污費

D廠商繳納
水污費

E廠商繳納水
污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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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執行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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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為保障區內各廠商耗水費扣抵之權益，污水處理廠依前

述計算原則計算區內廠商當期水污染防治費繳納佔比金

額。

◆本局所轄污水處理廠需配合耗水費申報規定，於當年度

8月15日前，計算廠商前年度下半年及當年度上半年「

轄內各用水人已繳納水污費資料金額之證明文件」。

◆因耗水費自112年2月1日起徵收，本(112)年度廠商申

請證明文件請以112年上半年(1月至6月)期間之水污染

防治費為計算基準時間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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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_____工業區污水處理廠/下水道系統營運中心

水污染防治措施管制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

廠商名稱

廠商地址

廠商統編

計費期間

廠商當期收費污水量

廠商當期水污染防治費

出具證明文件單位用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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